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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城执〔2022〕46 号

关于印发《杨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政府信

息公开制度》的通知

各科室、机动执法中队：

现印发《杨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政府信息公开制

度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杨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2022 年 12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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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

为进一步提高机关依法行政水平，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

他组织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根据《上海市政府信息

公开规定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区局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区局成立以局长任组长、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、各科室

负责人任成员的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协调、推进、

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

二、工作机构

办公室负责区局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，主要职责

是：

（一）承办区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事宜，维护和更新区

局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；

（二）接收和处理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区局提出

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；

（三）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组织开展相关审查；

（四）政府信息涉及区级其他部门的，与有关部门进行

协商确认；

（五）组织编制区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、政府信息公开

目录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；

（六）组织开展局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的分析、研究，并

提出完善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；



3

（七）履行上级规定的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其他职

能。

三、主动公开

（一）主动公开范围

下列政务信息应当主动向社会公众和管理、服务对象公

开：

1.机构设置、主要职能及领导成员；

2.与城管执法工作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；

3.投诉举报电话、办公地址、联络方式等；

4.权力清单及其动态调整信息;

5.依照本市有关规定应予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；

6.城管执法部门便民利民措施；

7.国家和本市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。

（二）主动公开时限

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，应当自信息形成或者变

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，但法律、法规规定超过

20 个工作日的除外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或者本机关承诺

少于 20 个工作日的，按照相关规定或者承诺的时限公开。

（三）主动公开程序

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，由办公室对信息公开、

保密范围进行初步审核，确定公开内容的途径及范围，经局

长批示同意后，根据公开的途径及范围进行公开。如信息内

容涉及面较广，由办公室会同相关科室形成初步审核，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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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主任对信息进行复核，确定是否主动公开，并报局长进行

审定。涉及敏感问题及重大事项，经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

审议通过。

四、依申请公开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区局申请获取主动公开

以外的政府信息。

（一）依申请公开的申请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，可以采

用包括信件、数据电文在内的书面形式向区局提出。申请人

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，也可以口头提出申请，由接收申

请的区局工作人员代为填写申请书，并由申请人签字或者盖

章确认。
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的答复期限

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

以答复；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

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局长批示同

意，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

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，不计算在前款规

定的答复期限内，但是应当将征求意见的期限和理由告知申

请人。经补正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答复期限自区局收到补

正的申请日起计算。

五、政务信息公开方式

根据区局实际情况和政务信息内容，采取的政务公开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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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有上海杨浦门户网站、杨浦区政府电子政务平台、上海市

城管执法局门户网站等。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主动公开

信息，通过微信公众号、移动客户端等政务新媒体平台，以

方便公众知晓的形式发布。同时，在杨浦区档案馆设有区城

管执法局信息公开查阅点。

六、救济途径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区局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投诉、反映，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

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上海市杨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2年12月14日印发

（共印 10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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